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银保监发〔2021〕14号）相关要求，现将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法定名称：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陈国强

（三）本行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四）注册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仙都路67号

（五）办公地址：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仙都路67号

（六）经营范围：吸收人民币公众存款；发放人民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人民币同行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经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七）各分支机构营业地址

	机构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总行营业部
	缙云县五云街道仙都路67号
	0578-3127007

	壶镇支行
	缙云县壶镇镇乐业路53号
	0578-3163710

	新碧支行
	缙云县新碧街道镇南路26号
	0578-3188057

	新建支行
	缙云县新建镇新寺路86-88号
	0578-3172822

	东渡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东渡镇东渡大道53号
	0578-3132512

	舒洪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舒洪镇振中路27号
	0578-3191069

	东方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东方镇东方街150号
	0578-3163709

	溶江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溶江乡洪坑桥村5号
	0578-3127398

	五云金融便民服务点
	缙云县五云街道寺后东路43号
	0578-6120350


（八）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发生股权转让1笔，转让股份400万股。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额

（万股）
	持股比例

	1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

	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0%

	3
	浙江寿尔福化学有限公司
	600
	6%

	4
	天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
	6%

	5
	浙江新都纸业有限公司
	600
	6%

	6
	浙江锯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4%

	7
	涛涛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8
	浙江恒强针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9
	浙江晨龙锯床集团有限公司
	400
	4%

	10
	浙江宇星实业有限公司
	300
	3%

	11
	浙江扬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
	2%


（九）其他资料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0056818894XP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号：S0018H333110001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二、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报告期内主要利润指标情况

	项目
	2025年

	营业利润(万元)
	1822.99

	营业外收支净额(万元)
	-124.85

	利润总额(万元)
	1698.14

	净利润(万元)
	1148.32


（二）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营业收入(万元)
	10447.93
	9918.48
	9211.66

	营业支出(万元)
	8624.94
	7583.36
	6997.61

	营业外收支净额(万元)
	-124.85
	-69.56
	23.97

	项目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利润总额(万元)
	1698.14
	2265.57
	2238.02

	净利润(万元)
	1148.32
	1727.69
	1685.21

	总资产(万元)
	213722.31
	192634.14
	157490.75

	总负债(万元)
	192533.24
	172285.10
	138534.08

	股东权益(万元)
	21189.07
	20349.04
	18956.67

	存款余额(万元)
	177302.16
	160975.97
	120426.62

	贷款余额(万元)
	174449.82
	175264.56
	147881.71

	每股收益（元）
	0.11
	0.17
	0.17

	每股净资产（元）
	2.12
	2.03
	1.90

	资本利润率（%）
	5.5
	8.8
	9.18

	资产利润率（%）
	0.56
	0.99
	1.16

	成本收入比例（%）
	40.00
	41.37
	42.44


（三）报告期末主要风险监管指标
	主要风险指标
	标准值
	2025年末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万元)
	-
	21217.52

	一级资本净额（万元）
	-
	21217.52

	资本净额（万元）
	-
	30924.9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4.95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4.95

	资本充足率(%）
	≥10.5%
	21.79

	贷款拨备率（%）
	≥2.5%
	6.69

	贷款损失准备覆盖率（%）
	≥150%
	451.57

	不良资产率（%）
	≤4%
	1.02

	不良贷款率（%）
	≤5%
	1.48

	存贷比例（%）
	-
	94.73

	流动性比例（%）
	≥25%
	151.32


（四）贷款损失准备金情况

	项目
	2025年

	期初余额（万元）
	10055.2

	报告期从本年损益中计提（万元）
	4338.46

	报告期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入（万元）
	0

	报告期收回（万元）
	859.96

	报告期转出（万元）
	0

	报告期核销（万元）
	3588.91

	其他变化（万元）
	0

	期末余额（万元）
	11664.71


三、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状况

（一）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

1.信用风险管控

本行信贷业务实行审贷分离和“三查”制度，对信贷业务的调查、审查、审批、检查等环节的工作职责进行明确界定，每个环节的职责分别由不同部门和相对独立的岗位予以实施，建立以决策为中心，以权限为界定，各岗位、各部门横向制约，分层次纵向制衡为一体的信贷管理体制。

贷款总体情况：报告期内，本行各项贷款总额174449.82万元，较年初减少814.74万元。其中，对公贷款余额19775.08万元，占比11.34%，较年初减少900.82万元；对私贷款余额154674.74万元，占比88.66%，较年初增加86.08万元。

按信贷投向划分，批发和零售业贷款38832.18万元，占比22.26%；制造业贷款35960.46万元，占比20.61%；农、林、牧、渔业贷款29088.31万元，占比16.67%；建筑业贷款17037.62万元，占比9.77%；个人消费类贷款25129.41万元，占比14.40%；个人经营类贷款129545.33万元，占比74.26%。

贷款质量情况：报告期内，本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2584.88万元，较年初增加543.37万元，不良率为1.48%。目前，所有逾期90天以上贷款已全部进入到五级分类后三类。按信贷投向划分，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689.54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26.68%；建筑业不良贷款423.18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16.37%；农、林、牧、渔业不良贷款403.96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15.63%；制造业不良贷款210.17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8.13%；个人消费类不良贷款337.69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13.06%；个人经营类不良贷款2222.19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85.97%；企业不良贷款25万元，占不良贷款比重0.97%。

信用风险监管指标：报告期内，本行不良贷款率1.48%，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2.12%，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援信集中度2.12%，符合监管要求。

2.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管控

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实施流程化管理，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的合理平衡，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环境中和压力状态下，具有充足的资金应对业务增减和到期债务支付。

报告期内，根据外部形势和自身业务发展要求，本行制定了流动性风险偏好值，充分运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等工具，优化资产负债期限配置；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设置流动性风险限额；持续提升日常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强关键时点的资金管控，保持合理备付水平；加强资金组织工作力度，灵活开展主动负债业务；加强流动性风险指标管理，动态监测跟踪并及时统筹协调确保各类指标合规达标；完善应急计划，开展应急演练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提高流动风险处置能力。

报告期内，本行流动性状况整体稳健、适度。本行流动性比例151.32%，符合本行年度流动性风险偏好。本行无投资理财、证券等表外业务，仅有传统类的存贷业务。存贷收付息随利率调整有小幅变动，整体市场风险可控。

3.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管控

本行持续加强操作风险治理，强化合规理念，积极推进合规建设，将内控合规文化内化于日常经营管理中。一是加强合规监控，防范操作风险。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员工行为排查，及时掌握和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二是强化流程控制，防范法律和合规风险。完善制度、流程体系，强化规范操作，严格流程控制，营造审慎合规经营的氛围，建立风险管理和流程管控的长效机制。三是强化岗位监督约束。科学设置内部岗位，建立制衡运行机制。四是持续开展季度飞行检查，进一步规范员工操作行为，防范违规事件发生。五是切实防范声誉风险。规范业务流程、提高服务质效；加强客户投诉管理，建立声誉风险防范日常监测长效机制，维护良好的公众形象；做好信访维稳关口前移，变被动接访为主动沟通交流，融洽关系，化解矛盾，防患于未然。

4.合规风险管控

（1）强化合规尽职意识，严守底线控风险。一是对员工行为排查及案防工作常抓不懈，提高监督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按季开展员工行为排查、开展飞行检查等工作，加大对员工警示教育和异常行为排查力度，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形成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罚过相当的追责氛围，促进员工树立“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主动合规意识。二是坚持从源头控制风险。加强贷款“三查”，将实地调查纳入到信贷内勤放款审核内容，确保100%实地调查。同时，充分利用科技系统实现贷前风险控制，针对不同的风险提示标准制定不同的准入政策。

（2）强化审计监督职能，坚持问题导向构建长效机制。一是报告期内，全行共开展8次专项审计检查，主要包括员工行为专项审计、2023年新增准入快速出险专项贷款审计、联合E贷业务专项审计、审计回头看专项审计、关联交易专项审计、反洗钱专项审计、金融资产风险分类专项审计、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审计，以及7次离任(离职)审计。对检查出的问题建立整改反馈跟踪机制，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二是扩大审计覆盖面，提升问责威慑力。对查出的问题，通过诫勉谈话、经济处罚、行政处罚、组织培训会等方式纠正错误做法，提高全员合规意识，对全行业务稳健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三是以案说规，通过案例培训等方式，提高客户经理风险防范意识，报告期内全年共开展案例培训11场次。同时，利用审计谈话交流，提醒客户经理履职缺失环节，帮助客户经理分析原因，从而得到有效提升。

（3）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持续推进消保工作健康发展。本行明确高管层和管理部门消保的主要职责，明确综合管理部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牵头部门，并指定专人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董事会、高管层及风险合规部均能认真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本行建立了独立的、总括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及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各项基本工作相关的专门制度。主要有：《缙云联合村镇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殊消费者金融服务工作管理办法》、《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安全事件管理办法》等，建立了完整的金融消保工作制度体系，确保了消保工作有制度保障。报告期内，组织了2次系统性的消保培训课程与内部交流活动；陆续开展了3.15宣传活动、 “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等非营销公益性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建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加强消保站的建设维护，在所有营业网点公布了客户投诉电话、设置了投诉意见箱和投诉意见簿，及时处理内、外部投诉件；坚持以营业网点为主阵地，运用网点LED显示屏、制作短视频等途径，广泛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化的宣传教育网络，持续提升宣传教育覆盖面和有效性。报告期内，我行共发生投诉件2件，对投诉事项我行均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及时进行处理和反馈，办结率和客户满意度均达100%。

四、公司治理信息

（一）整体评价
本行严格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信息透明度，保护存款人利益，为股东创造价值，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本行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组织架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按《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条款，各层级在自己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了本行的规范运作。

（二）股东大会

1.股东大会职权

股东大会是本公司的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主要负责制定章程、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定全行发展规划和经营方针，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报告，审议批准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等重大事项。

2.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召开年度股东大会1次。

2025年5月20日在缙云联合村镇银行三楼会议室召开了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共有11位股东（或其委托代表）出席了会议，符合法定出席人数要求，会议由陈国强同志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和内控评价工作的议案》等6项议案，形成表决决议。会议听取了《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考核报告》；《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主要股东履职履约情况评估报告》等3项议案。

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全程见证本次大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审议内容、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召开及表决有效。

（三）董事会

1.董事会职权

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和本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主要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其报告工作，制订发展战略，决定年度经营考核指标，选举董事长，聘任行长、副行长等高级管理层成员，决定内部管理机构和分支机构设置，制定基本管理制度。

2.董事会的构成

本公司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提名、选举程序。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共由5名董事组成，全体董事均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能够按照我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工作规则和程序开展工作；认真参加董事会会议，尽职尽责，勤勉工作；不存在强行干预本行正常经营活动为关系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没有兼任与董事职责相冲突的职务，也不存在与我行有利益关系的单位任职；正确行使董事的有关权利，同时履行好董事的义务，保护股东的各项权利。

3.董事会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董事会5次，其中召开临时董事会1次。
	姓名
	应出席次数
	本人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未出席次数

	陈国强
	5
	5
	0
	0

	俞进华
	1
	1
	0
	0

	王颖
	4
	4
	0
	0

	吕天喜
	5
	4
	1
	0

	樊培仁
	5
	2
	2
	1

	谭志浩
	5
	5
	0
	0


4.董事会议事和决策情况

报告期内，全体董事切实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忠实履行股东会决议，以科学、严谨、审慎、客观的工作态度，自觉参与各项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经验及特长，为所讨论的事项提供专业判断和分析，保障了董事会的高效运转及科学决策，对全行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的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主要通过召开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的方式，为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风险防范、实现稳健增长目标等涉及我行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讨论和决策，共形成决议28项。董事通过与经营层交流、实地考察等形式，及时了解本行业务运行情况、经营管理状况、内部控制与风险情况。同时不定期听取经营管理层工作汇报，并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董事会上发表意见，行使职权。

5.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本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和提名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3个专门委员会。

（1）战略发展和提名薪酬委员会

战略发展和提名薪酬委员会根据本行经营活动情况、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负责拟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对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初步审核；拟订董事报酬方案，报董事会同意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拟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提交董事会审定，并监督方案的实施；审议本行员工薪酬（含补充养老保险等）纲领性管理制度；组织研究和制定本行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子战略，提交董事会审议决策；组织研究和制定本行股权投资、收购兼并、战略合作等方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决策；组织战略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估，修订和调整；审议和修订本行年度经营计划和目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决策。

（2）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风险管理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审核和修订本行的风险战略、风险管理政策、全面风险管理架构和内部控制流程，对其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对本行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控制情况进行监督；审核本行风险管理报告，对本行风险管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估，提出完善本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意见；监督本行内部控制，审核本行的管理规章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审核本行资产风险分类标准和减值准备提取政策，以及年度呆账准备提取总额；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审批本行风险管理事项；负责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建立、关联方认定、关联交易审查、关联交易的统计及备案等；审核本行风险管理领域、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事项；审批洗钱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定期审阅反洗钱审计报告及洗钱和恐怖融资自评估报告；向董事会提供洗钱风险管理专业意见。

（3）审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审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要负责检查和评估本行重大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行年度审计工作，并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判断性报告，提交董事会审议；检查、监督和评价本行内部审计工作，监督本行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审核本行财务信息及其披露；拟定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战略、政策和目标及实施方案；负责监督、评价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较好地执行了董事会为其制定的工作规则。共召开会议8次，审议通过了包括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战略规划、全面风险管理、反洗钱相关管理等事项在内的23项议题。

6.董事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根据本行董事履职考核办法，结合董事的履职情况，在充分听取监管部门、监事会及其他有关方面意见后，对董事年度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考评，确定2025年度全体董事履职考核结果为称职。
（四）监事会

1.监事会职权

监事会是本公司的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包括非职工监事和职工监事。非职工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由职工通过民主形式选举和罢免。监事会主要负责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检查监督财务管理活动，对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2.监事会的构成

缙云联合村镇银行监事会共由3名监事组成。报告期内，全体监事严格遵守本行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公正、客观、忠实、勤勉、认真地履行了监督职责，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如下：

3.监事会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共召开监事会2次。全体监事均能亲自或委托代理人按时出席会议。此外，各监事受董事会的邀请每次均能按时列席董事会会议。
	姓名
	应出席次数
	本人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未出席次数
	备注

	钱慧强
	2
	2
	0
	0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

	丁泽林
	2
	2
	0
	0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施晨霞
	1
	0
	1
	0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陈丽娅
	1
	1
	0
	0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4.监事会议事和监督情况

本报告期内，全行监事从维护本行利益、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出发，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报告期内，本行监事会召开会议2次，监事们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关注并维护本行整体利益，为本行发展建言献策，共形成决议18项。
同时，监事通过列席和出席本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了解并参与审议本行重大决策，起到了必要的审核职能以及法定监督作用；通过定期阅读本行季度财务报告以及监事巡查等，了解和掌握本行的信贷、财务、经营管理情况，对本行董事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有效监督；通过加强对可能出现案件风险隐患的重要岗位、重要环节、重要业务的审计，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维护了本行和股东的权益，对本行的规范运作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监事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本行监事会根据本行监事履职考核办法，结合监事的履职情况，在充分听取监管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意见后，对监事年度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考评，确定2025年度全体监事为称职。
（五）高级管理层成员构成及其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高级管理层由1名行长、1名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1名风险合规部负责人和1名营业部总经理组成，均通过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报备）。我行建立了行长办公会等常态议事机制，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履行经营管理职责。

	姓名
	职务
	任期

	王颖
	行长
	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8月7日

	俞进华
	行长
	2025年8月08日至今

	丁静芳
	副行长
	2025年4月25日至今

	陈虹伊
	风险合规部总经理
	2024年4月25日至今

	丁静芳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2024年10月25日至今

	陈伟青
	营业部总经理
	2023年12月20日至今


（六）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

1.董事

陈国强，男，本行党支部书记、董事长，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职称。曾任杭州联合银行营业部主任助理、信贷科副科长、稽核科副科长、周浦支行行长、半山支行行长、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授信审批部总经理、四季青支行行长、安吉绿色支行行长。
俞进华，男，本行党支部委员、行长、董事，197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中级经济师职称。曾任海南椰岛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萧山市场部任业务主管、杭州市商业银行个金部管理岗、总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兴业银行杭州分行零售事业部任产品经理、零售事业部综合管理科负责人、零售事业部信贷管理科负责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小微金融部中心经理、杭州联合银行小微业务部副总经理、杭州联合银行外派长兴联合村镇银行董事、行长、杭州联合银行三墩支行副行长、杭州联合银行村镇银行管理部副总经理。

樊培仁，男，本行董事，生于1953年，工程师职称，浙江扬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曾就职于缙云县五云化工厂、丽水地区科委实验室、缙云县科委一般干部、国营缙云县沸石化工厂厂长、浙江寿尔福化学公司总经理。
吕天喜，男，本行董事，生于1952年，缙云县政协常委，经济师职称，天喜控股集团董事长。曾任缙云县食品公司职工、缙云县建设银行房地产壶镇经营部经理、浙江天喜炊具总厂厂长、浙江天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志浩，男，本行董事，生于1969年，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职称，杭州银行调研员。曾任杭州银行发展研究处职员、支行行长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任发展研究部总经理、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2.监事

钱慧强，男，本行监事长，1969年出生，曾任杭州市转塘信用社柜员、信贷员、办公室主任，杭州市区联社之江营业部信贷员，周浦信用社主任助理、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石桥信用社主任、支行行长，杭州联合银行四季青支行行长、公司部总经理、三墩支行行长、温岭联合村镇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丁泽林，男，本行监事，1962年出生，正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缙云橡胶厂供销科长、深圳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晨龙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丽娅，女，本行监事，1990年出生，曾任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营业部客户经理、新碧支行客户经理（团队长）、东渡便民服务点负责人、风险合规部主管。

3.高级管理人员

俞进华，男，本行党支部委员、行长、董事。简历请参阅前文“董事”部分。

陈虹伊，女，1983年出生，本行风险合规部总经理。曾任缙云县邮政局新碧支局柜员、缙云县邮政局新碧支局局长助理；在缙云联合村镇银行先后任客户经理、新碧支行农贷中心主任、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主持）、行长。

丁静芳，女，1985年出生，本行副行长兼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曾就职于杭州爱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在缙云联合村镇银行先后任储蓄柜员、会计柜员、清算柜员、营业主管、事后监督、会计检辅、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助理、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

陈伟青，女，1982年出生，本行营业部总经理。曾任缙云联合村镇银行客户经理、浦发银行缙云支行客户经理、缙云联合村镇银行客户经理（团队长）、新建便民服务点负责人、新建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营业部副总经理、营业部副总经理（主持）。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决策程序
	公司非执行董事、监事的薪酬方案报经董事会审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经党支部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执行；纳入主发行杭州联合银行考核的管理管理人员薪酬根据该单位相关制度执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确定依据
	公司根据《董监事履职考核办法》对董事、监事进行考核，根据《缙云联合村镇银行绩效薪酬综合考核办法》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公司纳入主发行杭州联合银行考核范围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薪酬参照主发行的薪酬考核政策执行。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实际支付情况
	公司非执行董事、监事的2025年度薪酬根据办法统一核算发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奖金采取部分预发。

	报告期末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获得的报酬
	报告期，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领取的薪酬合计为249.2万元。


（八）部门与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内设4个部室，分别为业务管理、风险合规部、运营管理部、综合管理部。下辖4个营业网点，其中1个营业部、3个支行、5个金融便民服务点。员工总数为108人。

六、年度重要事项

（一）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1.授信类关联交易

	关联方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占本行资本净额比例（%）

	关联法人
	600
	1.94

	关联自然人
	9
	0.03

	合计
	609
	1.97


2.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资产转移类
	0

	服务类
	0

	存款类
	396.52

	其他类
	0

	合计
	396.52


（二）重大投资事项

报告期内，本行无重大投资事项。

（三）其他重要事项

2025年3月，本行主发起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让飞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行全部400万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4%，增持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行510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51%，完成对本行的绝对控股。

王颖同志因工作调动，辞去本行行长职务。2025年4月25日，本行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选举俞进华同志为本行行长，2025年8月，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丽水监管分局核准，俞进华同志担任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六、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提交202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担任本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七、报告期内受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处罚的情况

2025年4月，本行因违反金融统计管理规定、违反支付结算管理规定、违反货币反假及人民币管理规定、违反征信业务管理规定、违反反洗钱管理规定等违法行为受到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给予警告，并罚款人民币共计88.32万元。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本行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八、审计意见

本行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本行202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出具了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吴聚秀、陈学智签字的中汇会审〔2026〕6633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详见附件。

以上议案，请审议。

附件：浙江缙云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
缙云联合村镇银行

2026年4月30日
